
机动车辆保险人伤案件索赔须知

尊敬的客户：

悉知您发生保险事故，泰康在线对您表示慰问！在处理涉及人员伤亡赔偿事宜前，请您仔细阅读

本须知内容，确定涉及人员伤亡的赔偿范围和标准。

一、赔偿费用审核标准：

1、医疗费 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条款的约定标准审核。

2、误工费 根据受害人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需结合伤情、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及

相关标准综合核定。

3、护理费 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时间根据受害人伤情、医

疗机构出具的护理证明等相关标准综合核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

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4、交通费 结合受害人伤情、在保证受害人及时就医或者转院治疗的前提下，根据受害人实际发

生的费用计算（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次数相符合）。交通工具以普通公共汽车、地铁、

城铁为主。

5、住院伙食补助费 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并根据受害

人实际住院天数赔偿。

6、残疾赔偿金 根据受害人的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

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7、丧葬费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8、死亡赔偿金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标准计算。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

年计算。

9、被扶养人生活费 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消费

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

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岁；被

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

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

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

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二、人员伤、亡索赔时，应提供就诊医院治疗及伤者的相关资料。下列所需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

均请提供原件；规定可以提供复印件的，复印件须加盖原件留存单位公章。

赔偿内容 人伤索赔需提供资料

基本单证 受害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医疗费
诊断证明、门（急）诊病历、住院病历复印件、医疗费专用收据、处方及用药明细、检

查治疗明细；根据伤情确需转院治疗的，需提供原就诊医院出具的转院证明。

误工费

就诊医院出具的连续休假证明、由受害人工作单位出具的《误工证明及收入情况证明》、

工作单位人事劳资部门出具的包括其他雇员在内且时间为出险前最近三个月的工资表

和误工期间的工资发放表并加盖财务章。受害人收入超过国家规定纳税标准的，需提供

税务机关出具的与工资发放表相对应月份的完税证明。

护理费 就诊医院出具的护理证明、护理发票、护理协议等实际支出证明。



交通费 正式交通票据凭证。

住院伙食补助费 出院通知书及住院费用清单。

残疾赔偿金 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等级鉴定书、受害人户口簿复印件（首页及所在页）

丧葬费 公安机关或抢救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死亡赔偿金
公安机关或抢救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

尸检报告。

被扶养人生活费

被扶养人与扶养人的关系证明（户口簿和户籍所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被扶养人身

份证明、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或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无劳动能力的证明和由乡、镇以

上的民政部门出具的无生活来源的证明。

三、被保险人（或受委托人）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可垂询我公司服务热线 95522.本索赔须

知未尽事宜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四、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需提供交通队的《道路交通

事故经济赔偿凭证》或法院的缴款凭证，对于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

五、我司为事故双方提供调解服务，如有需要请与人伤人员联系：

报案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牌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险公司经办人签字：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保险人（或受委托人）签字栏：

本人确认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机动车辆保险人伤案件索赔须知》已尽充分说明

和告知义务。本人对须知内容已充分了解。（受委托人办理时需提供被保险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受

托人身份证明原件；被保险人为个人的，还需要提供被保险人身份证明原件。）

被保险人签章（或受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

24 小时客户服务电话：95522-2

泰康在线：www.tk.cn

http://www.tk.cn

